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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案： 

本院委員盧嘉辰、楊玉欣、蘇清泉、楊瓊瓔、林明溱等 20 人，有鑑於近來常有食材、器皿或兒童

用品等，檢驗出尚未制定國家標準或超出國家標準之有害物質，為維護國人健康，政府應盡速

制訂更周全的檢驗規範，並定期邀集專家學者商討各類商品須增修之檢驗標準，方可保障民眾

食與用的安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大量不符國家標準的不鏽鋼餐具流入市面，再度引發民眾對食品器皿使用上的不安。然

而不鏽鋼的國家標準規定雖然超過 60 種，卻因成本及使用目的不同，規範不具強制性，對民眾

食的保障形同虛設。 

二、除不鏽鋼外，食品容器另有塑膠、紙、玻璃、陶瓷、金屬等材質，目前檢驗規範及標準

均不夠完善；此外，兒童使用物品，如雨衣、玩具、橡皮擦、書包等，也常驗出塑化劑等有毒

物質超標之情事。 

三、為降低及杜絕各類有害商品侵害國人健康的機會，政府除須盡速增訂檢驗標準外，亦須

每年邀集專家學者檢視、討論，更新商品檢驗標準，嚴格為民眾健康把關。 

提案人：盧嘉辰  楊玉欣  蘇清泉  楊瓊瓔  林明溱 

連署人：陳根德  吳育仁  王育敏  陳鎮湘  呂玉玲  

紀國棟  簡東明  李貴敏  詹凱臣  羅明才  

廖正井  蔡正元  盧秀燕  徐少萍  林鴻池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六案，請提案人邱委員志偉說明提案旨趣。 

邱委員志偉：（14 時 9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6 人，鑑於高雄市興達港自 86 年完工後，

因遠洋漁業經營型態丕變，未能引入相關產業，使港區多數土地閒置。為推動港區土地開發，

請港區國有土地管理機關漁業署儘速就公務及公共用土地無償撥交由高雄市府管理；非公用土

地部分移交國有財產署統一管理，俾利高雄市府與國產署合作開發，以促進國有土地活化及地

方繁榮。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六案： 

本院委員邱志偉等 16 人，鑑於高雄市興達港自 86 年完工後，因遠洋漁業經營型態丕變，未能引入

相關產業，使港區多數土地閒置。為推動港區土地開發，請港區國有土地管理機關漁業署儘速

就公務及公共用土地無償撥交由高雄市府管理；非公用土地部分移交國財署統一管理，俾利高

雄市府與國產署合作開發，以促進國有土地活化及地方繁榮。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興達港建港完成原為第一類漁港，目標為輔導修造船舶，冷凍、加工、漁網具、補給等

產業進駐。漁業署於 90 年底確定該港轉型發展定位：朝休閒漁業、觀光遊憩、文化教育和漁產

品物流中心等「多功能漁港」定位發展。前高縣府於 96 年修正漁港計畫，將單純之「漁業生產

」，調整港區北側為「觀光休閒」、南側為「漁業生產」發展，獲漁業署同意存參辦理，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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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都市計畫。 

二、高雄市政府提出港區北側為「遊艇觀光商業區」、南側為「海洋產業發展區」規劃案。 

(1)遊艇觀光商業區：導入遊艇俱樂部經營、國際觀光旅館、購物中心等觀光商業，帶動港區

觀光效益與附加產值。 

(2)海洋產業發展區：主要設施包含遠洋船舶修護停泊區、活魚運銷處理區〔含碼頭〕、水產

品初級加工處理廠、觀光工廠、冷凍廠、漁用物資補給倉庫及水產品檢驗站等多目標使用區。 

(3)以上規劃均符合漁業署 96 年港區北休閒、南漁業及土地使用分區定位。 

提案人：邱志偉 

連署人：何欣純  鄭麗君  趙天麟  葉宜津  姚文智  

吳宜臻  李俊俋  許添財  楊 曜  蘇震清  

林佳龍  段宜康  陳歐珀  蔡其昌  蕭美琴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七案，請提案人林委員鴻池說明提案旨趣。 

林委員鴻池：（14 時 10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馬委員文君等 21 人，針對我國行動電話撥

打市內電話，其費率比撥打國際電話來得貴，明顯不合理，而消基會多年前就呼籲 NCC 注意撥

打市話費率過高之問題，但是都沒有處理，已嚴重影響消費者的權益。此外，消費者撥打網外

電話時，相較於鄰近國家，我國的費率仍高於其他各國。有鑑於此，本席在此提案要求，政府

相關單位應立即調查手機撥打市話及其他相關通話之費率的合理性，並研議調降辦法，以保護

消費者能使用適當、合理的費率。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二十七案： 

本院委員林鴻池、馬文君等 21 人，針對我國行動電話撥打市內電話，其費率比撥打國際電話還來

得貴，明顯屬於不合理之情況，而消基會多年前就呼籲 NCC 注意撥打市話費率過高之問題，至

今尚未處理，已嚴重影響消費者權益。此外，消費者撥打網外電話時，相較於鄰近國家，我國

的費率仍略高於各國。有鑑於此，本席提案要求，政府相關單位應立即調查手機撥打市話及其

他相關通話之費率的合理性，並研議調降辦法，以保護消費者能使用適當、合理的費率。是否

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依據監察院指出，國內目前手機撥打市話的費率最高每分鐘 8.36 元，而手機撥美國國際

電話每分鐘 4 到 5.9 元，形成打國內市話電話還比打國外電話還貴，是相當不合理的情況。 

二、主因為政府早年為推廣電信自由化，扶植新興行動業者，市話與手機之間撥打的價格，

都由業者自行決定，但多年下來，政府都未積極研究手機費率的合適、合理性，導致市話撥打

手機或手機撥打市話的線路雖然一樣，但卻出現不同費率，兩者價差甚至高達 6 成。 

三、消基會也曾調查，鄰近國家電信業者之相關費率，結果發現，台灣語音通話每分鐘費率

僅低於日本，網內費率較香港最高貴 6 倍，不分網內外、市話的平均費率較大陸最高貴 8 倍，

與新加坡電信費率相較也貴了 1.9 至 4.4 倍，足以顯示我國手機通話費率過高之狀況。 

四、有鑑於此，政府相關單位應立即研議國內通信業者的通話費率，並參酌其他各國之行動


